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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及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对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许海英女士、孙建宏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简历等

有关资料，未发现其有违反《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相关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

况。所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1.3 条

所规定的情形。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许海英女士、孙建宏先生的提名、聘任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聘任许海英女士、孙建宏先生为公司副总裁；所聘

任人员任职资格及聘任程序合法合规，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独立意见 

1、公司以挂牌方式转让控股子公司易华录集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9%的股权，

将有利于公司提升资产运营效率，优化配置资源，聚焦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增

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公开挂牌转让价格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结果作

为依据，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3、公司对于该事项的决策、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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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梁云凤    杨晓光    吴晶妹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